
本校111年火災事件報告

總務處營繕組
日期:111年9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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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一、本年度火災事件說明

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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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年度火災事件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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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111年5月24日：
工程二館(電機系)實驗室。

(二)111年8月26日：
設計工坊。



一、工程二館(電機系)火災事件說明(111年5月)

(一)發生日期：
111年5月24日晚上7：05。

(二)發生地點(起火處)：
電機系4樓實驗室(冷氣室內機)。

(三)事件經過：
19:05-
火警監測系統警報響，駐警
隊現場查察，通報消防隊。
19:20-消防車抵達。
19:40-撲滅煙霧。
19:58-狀況解除。

(四)災損：
財損(冷氣、室內天花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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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二館(電機系)火災事件說明(111年5月)

(五)災害原因：

1.電器設備使用年限
管理不足。

2.人員對於電氣安全
意識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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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二館(電機系)火災事件說明(111年5月)

1.電器設備使用年限管理不足。

(1)針對同款冷氣進行電力安全審檢。
(2)老舊冷氣未能適時汰換(9年以上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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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二館(電機系)火災事件說明(111年5月)

2.人員對於電氣安全意識不足。

(1)空間無人使用，冷氣長時間運作未關。
(2)未能確實關閉長期未使用電氣設備，

例如：拔除電源插頭、設備是否關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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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設計工坊火災事件說明(111年8月)

(一)發生日期：
111年8月26日凌晨0：30。

(二)發生地點：
設計工坊2樓3D列印室。

(三)事件經過：
00:30-
火警系統警報響，駐警隊現場查
察及初步滅火，通報消防隊。
00:36-消防車抵達。
00:-撲滅煙霧。
01:20-狀況解除。

(四)災損：
人員受傷；財損(儀器、室內空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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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設計工坊火災事件說明(111年8月)

1.人員對於電氣安全意識不足。

(1)配線過於集中且裸露。
(2)設備機櫃非採不燃材質(本案為木製)，

且頂部離天花板距離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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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

(一)由誰做?

(二)做什麼?



(1)執行依據：
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

(2)統籌執行：(營繕組)
消防安全設備維護檢修；
配合主管機關申報抽查。

(3)各單位配合事項：
A.執行者：

防火責任者、火源責任者
B.執行事項：

防火避難設施
使用火源設施
瓦斯設施
電器設施

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-依據

1
1



(1)防火責任者：
以本校各棟建築物為範圍；
指導監督負責區域內之火源責任者，落實場所內部平時
防火安全管理。

(2)火源責任者：
擔任某區域（包含辦公室、會議室、電氣機房、茶水間等
居室及非居室等指定範圍）內之火源管理工作；
定期檢查該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、用火用電設備器具、
危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常維護管理，
並向防火責任者回報檢查情形。

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-權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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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-1.即(定)時自主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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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-1.即(定)時自主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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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-1.即(定)時自主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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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-1.即(定)時自主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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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防性處置措施-2.持續辦理事項(各單位配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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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每月自行檢查紀錄。
2.空間電力安全盤查。
(空間用電迴路、設備現況調查)
3.用電設備採購會審。
(電力、室內裝修等項)。
4.學期定例消防演練。



校園安全，你我有責。

感謝聆聽，敬請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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